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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时代观点

■一针见血

■社会观察

文 / 江德斌
车主每少开一天车，便可获至少

0.5元的奖励。6月11日至 17日是全

国节能宣传周。北京市发改委联合北

京环境交易所等单位开展的“我自愿

每周再少开一天车”的活动启动。燃

油车车主每停开车 24 小时，便至少

可获得碳排放收益 0.5元，奖励以微

信红包方式兑现，并有电子优惠券等

奖励。在空气重污染预警的情况下

停驶，奖励还将加倍。

（据 6 月 12 日《新京报》）
显然，不可能指望“碳减排红包”

发财致富，不过该奖励具有环保宣

传导向意义，乃是向车主和公众传

递正确的环保理念，鼓励市民减少

开车频次，减少人为污染对环境造

成的负面影响。

环保部日前公布的《中国机动车

环境管理年报 (2017)》显示，我国连

续 8 年成为世界机动车产销第一大

国，2016 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2.95

亿辆，机动车尾气污染已成为我国

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是造成细颗

粒物、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原因。

有资料显示，北京、上海等超大型

城市及东部人口密集区，移动源对

PM2.5 浓度的贡献率高达 20%-40%。

可见控制汽车尾气排放量，对

于治理空气污染、降低 PM2.5 浓度

有很大作用，而减少市民开车频次，

就是一大环保举措。由于现在城市

汽车保有量很高，各地城市均面临

交通拥堵压力，特别是北上广深等

一线城市，交通拥堵情况最为严重。

从交通工具的效率来看，私家车出

行效率是比较低的，耗费资源量较

大，如果市民能够改变出行方式，

不再过度依赖私家车，就能大幅度

降低开车频次，从而助力控制尾气

排放量，降低对空气污染的危害性。

据专家测算，1.6 升至 2.5 升排

量的机动车停驶一天能够减排 12.4

公斤二氧化碳。每天少开车 1 公里，

一年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

1 棵 15 年树龄的杨树一年吸收的二

氧化碳量。由数据可见，停开或少

开车，对于保护环境的作用非常大，

只是效果没那么快，需要长期坚持

住。而且，个人的力量也是很单薄的，

减排的贡献值极为有限，但要是参

与的人达到一定基数，就会形成改

变环境的力量，所谓聚沙成塔，就

是这个道理。

因此，不要因“碳减排红包”

额度太小而看不上，也不要因感觉

个人能力有限而不愿意参与，须知

在治理空气污染这件事上，我们每

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毕竟空气环

境改善了，对社会公众都是好事。

“碳减排红包”只是一个小小的激励

政策，也是实验性的举措，究竟效

果如何，能否唤醒广大车主的环保

意识，则需要经过实践才能知晓。

不过，环保发展就是如此，在一步

步微小、不起眼的推动下，逐步改

变人们的意识，树立起绿色环保的

社会观念。

文 / 李云
近日，深圳地铁将设立“女性优

先”车厢的消息引发热议。有观点

认为这样会加剧本已紧张的公共资

源，并且是一种变相的性别歧视。

对此，提案人广东省政协委员苏忠

阳回应，“女性优先”车厢不是强制

专用车厢，而是培养女性优先搭乘

地铁的文明习惯。

（6 月 10 日《新京报》）
“女性优先”车厢产生争议，是一

件好事。因为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

见，所以，一个新鲜的东西可能在关

注中更好地成长。“女性优先”车厢，

到底是变相的性别歧视，还是文明习

惯的养成载体？或许，站在不同的立场

上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妨先试点一下，

用事实说话，拿实践验证，让争议逐

步形成共识。如果车厢这种形式有效

果，利大于弊，在兴利除弊基础上推广；

如果车厢这一形式不理想，弊明显大于

利，再想其他办法。

“女性优先”车厢可以争议，“女

性优先”应该成为社会共识，尤其

是在公共资源紧张的情况之下，这

也是公共精神的体现。公共精神是

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人们共同

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规范的主观

认可并体现于客观行动上的遵守、

执行。公共精神包括独立的人格精

神、社会公德意识、自制自律的行

为规范、善待生命社会的慈悲胸怀。

“女性优先”要成为一项“她权益”，

既是社会责任的体现，又是公共精

神的诠释。

总有一些经典让我们动容——

2005 年 9 月 23 日，重庆杨家坪 3 男

3 女被困电梯 40 多分钟，男士们费

力将电梯扳开一丝小缝，让女士轮

流挤在缝隙边吸气，自己则规规矩

矩蹲在里侧，其中一位民工，众人

获救时他缺氧昏倒。有人感叹，“让

女士先呼吸”，折射出的绝不是男性

风度那么简单，其中蕴涵的人性光

辉及共生意义足以超越性别范畴，

而上升到社会意义的层面，对社会

道德困境下的人们尤其是处在强势

位置下的人群更具有启示意义。

“女性优先”需要政策与制度呵护。

从法律法规层面上讲，有《女职工劳动

保护特别规定》等的特别关怀，还有

地方通过立法的形式进一步强化“她权

益”，量身定制的法治保护，把“特别

的爱给特别的她”；在社会的一般领域，

尝试“女性专用”的社会化服务，是“她

权益”的扩容与升级。其实，关心女

性就是关心我们的女儿、姐妹、母亲。

当“女性优先”逐步成为制度共识、行

动共识后，社会将更温暖，社会秩序将

更井然。

“碳减排红包”具有环保宣传导向意义

车厢可争议，“女性优先”应成共识

“打扫异性寝室”
损伤学生权利与尊严

文 / 杨朝清
“旷课的男生，要到女生寝室做卫生；

旷课的女生，要到教室或男生寝室做卫

生。”最近在武汉商贸职业学院传媒与艺

术学院，大一辅导员崔博文对旷课学生

的另类惩罚，引发热议。

（6 月 11 日《楚天都市报》）
从实施效果来看，旷课的人数明显

减少，该辅导员对自己的“另类惩罚”

很满意，美其名曰不仅帮助大学生改变

了错误，还锻炼了身体。然而，这样的“暴

力育人”，损伤了大学生的权利与尊严。

在一个盛行印象管理的时代里，许

多大学生都希望给异性留下一个好的印

象；“打扫异性寝室”为一种惩戒手段，

不仅让一些旷课的大学生上演了“现形

记”，也让他们被标签化、污名化，从一

个正常的人被贬低为一个“不上进，不

爱学习”的人，遭遇形形色色的傲慢与

偏见、歧视与社会排斥。

学生寝室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私人空

间，通常情况下并不允许异性的进入。

尤其是在夏季，女生穿着较少，进入女

生寝室打扫卫生的男生不仅给该寝室的

女生造成了不便，也会对其他寝室的女

生造成干扰。在许多大学里，即使是辅

导员都很少进入异性的寝室，“男生打扫

女生寝室”，这又是谁给的权利？对于女

生而言，精心打扮的“镜中我”有可能

被拆穿，她们宁可提前收拾一番，也不

愿意让男生看到“真我”。

“打扫异性寝室”说到底，就是将失

范行为公之于众，让旷课学生感受到外

部的压力，从而通过提升违规成本的方

式来倒逼学生遵循规则。初衷良善、方

法僵化，“打扫异性寝室”损伤了学生的

“脸面”，用一种生硬、冰冷的手段去鞭

策他们、羞辱他人，尽管在短期内有一

定的效果，却难免会给学生留下心理阴

影与精神伤害。

在传统社会，师生关系是服从与被

服从的关系，教师具有很高的权威与教

育特权；在现代社会，师生关系是双方

在权利平等、地位均等的基础上建构清

晰的权利与义务的边界的关系，教师也

要遵循角色规范与职业伦理。当权力得

不到有效的约束，辅导员的自弹自唱，

难免会陷入孤芳自赏的边缘化境地；“打

扫异性寝室”看上去很美好，本质上是

一种扭曲的教育审美。 

“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学

生的权利与尊严也需要呵护。没有了“爱

的教育”，没有了仁爱之心，教育就会上

演“变形记”。 辅导员作为教育从业者，

不能过于追求工具理性；鞭笞、羞辱学

生的“打扫异性寝室”尽管见效快，却

侵犯了学生的正当权益，损伤了师生关

系。 对旷课进行有效治理，方法有很多；

立竿见影的“打扫异性寝室”，理应果断

叫停。

猥亵伴娘不是“婚闹”是“法闹”
文 / 李秀荣
6月 8日，一条“伴娘被袭胸猥亵”

的视频在网上传播，这条疑似西安某地

结婚婚闹的视频显示，在车内，两名男

子分坐在身穿伴娘服饰女子的身边，对

其袭胸脱衣。其间，伴娘不停阻止并喊叫，

甚至咬其中一名男子的手臂，仍未能阻

止两名男子的行为。最后，两名男子还将

女子的裙子掀开，称要脱掉其内衣。视

频引发网友谴责，也引起西安警方关注。

6月10日，警方找到当事人并带走调查。

（6 月 11 日《西安晚报》）
经警方初步调查，视频所涉及内容发

生于一场婚礼。可是，这哪里是闹婚？分明

是猥琐，涉嫌犯罪。所以当地警方表示：

《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以暴力、胁

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

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

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

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相信这起“闹婚变猥亵”事件，会得到警

方的依法妥善处理。

可以说，类似的“闹婚变猥亵”绝

非个案，但被警方关注、调查与处理的，

却鲜有听闻。有人可能认为，婚礼是中

国人传统的“狂欢节”，闹婚、闹伴娘也

是传统习俗，且在婚礼场合，怎么闹都

不过分，很多当过伴娘且被骚扰甚至猥

琐的女性，也碍于朋友的面子和婚礼的

气氛，只能忍气吞声。

然而，这种没有任何约束力的闹婚习俗，

让一些人借着酒精的挥发，有意无意地乐

过了度，玩过了火。一场原本神圣喜庆的

婚礼，因为有了无礼客人伸出“黑手”搅和，

便落得个不欢而散甚至反目成仇。这是一

种怎样的社会状况？因了这种社会状况，很

多女性因心生害怕而拒绝当伴娘，色情女

由此在各地伴娘市场渐呈走俏之势，堂而皇

之地登上婚礼的大雅之堂，这是婚者的悲

哀，也是社会的悲哀！

很明显，社会的发展不能以文明的丧失

作为代价。传统习俗是乡村社会传承下来

的，大多存在一些不适合现代社会的成分，

传统习俗应该跟上现代文明的步伐。在越

来越重视个体尊严、关注个体内心感受的

现代文明社会，结婚应该是一件神圣的事

情，婚礼应该是隆重而圣洁的。虽然禁止

性骚扰已写入法律，法律之剑已高悬在骚

扰伴娘或新娘者的头上，但借闹洞房之机

发生的、群体性的猥琐行为，却仍以冠冕

堂皇的“喜庆”理由大行其道，这种状况

的确应该彻底改变了，使之不再是一种暴露

人性阴暗面的恶俗。

当这种根深蒂固的陋习，并不能靠市民

自身素质的提高来移风易俗时，法律手段

的适时介入，便是恰当的惩戒和规劝，以

让现代文明元素和法治理念不断注入到传

统闹婚习俗中去。


